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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服務專業勞務採購規範書
購案名稱：115年經濟部AI新秀計畫-補助經費管考說明及查核案  案號： 
(請需求部門依購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提供下列詳細資料)  

項  目 說  明

一、委託服務之目的、項目、工作範圍
■有，詳 一、二

□無

二、服務之提供方式、工作時程
■有，詳 三、四

□無
三、廠商所應具備之服務經驗、專任技術人員及此等人員所應持有

之證照或資格，或其他與提供服務有關之資格條件

■有，詳 五
□無

四、服務工作完成後所應達到之目標或成果
■有，詳 四
□無

五、服務之提供涉及材料、設備或場所之供應者，其規格
□有，詳

■無

六、不得轉包項目
■有，六(一)
□無

七、廠商應提出之服務建議書及其應含之內容。如主要工作項目之

時程、數量、價格、計畫內容、圖說、章節次序或頁數限制

等。

□有，詳

■無

八、服務之工作範圍及內容明確者，其績效衡量指標、驗收項目

(或驗收方式、合格條件)及付款標準 

□廠商結案報告經本院認可

□廠商結案報告經本院委員

會審查通過

■其他(詳  四  )
□無

九、權利之歸屬
□有，詳

■無

十、如涉及評選時之評審項目、評審標準及評選方式。其項目，如

廠商於技術服務項目之經驗及信譽、建議書之完整性、可行性及對

服務事項之瞭解程度、工作計畫及預定進度、計畫主持人及主要工

作人員之經驗及能力、如期履約能力、廠商之資源及其他支援能

力、價格、其他必要事項。

□有，詳

■無

十一、工作環境、危害因素說明及安全衛生規定及注意事項

□依本院工安衛規定

□其他，詳

■無

十二、本案須適用/準用政府採購法(請依委方契約書補充下列說明) 
□ 適用，屬接受補助性質(政採法第四條)
□ 適用，屬代辦採購(政採法第五條)
□ 準用，依委託契約約定(請說明約定內容)

□是(依政府採購法)
■否(依本院採購辦法)

日 期：115年5月20日 
部 門：產業學院

評估者：陳易湞

核定者：

(請購核定主管或其授權人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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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目的：

為使「經濟部AI新秀計畫培訓補助案」培訓單位作業流程順利，藉

由專業機構於計畫經費編列及驗收階段，協助研擬經費編列說明文件、

檢視培訓單位之編列科目、實地經費查核，及協助AI新秀計畫辦理帳務

管考說明作業，並於計畫執行期間提供專業意見，進而提昇作業效率。

二、 工作項目：

(一) 管考說明與諮詢： 

製作會計帳務說明資料，並向培訓單位說明執行、結案時應備妥

之帳務資料與所需備妥之文件，及相關經費編列查核之諮詢。

(二) 經費管考作業-期中訪視：

依經費編列原則，審查培訓單位各項支出之相關憑證等，確認其

合理性與合規性，確保資源運用妥適。

(三) 計畫結案經費查核：

查核15個簽約執行單位，計畫執行期間之會計報表、單據憑證及工

作報告所提報補助款運用情形、執行相關單據與憑證，及補助款孳

息。查核報告內容需包含查核摘要、應補撥及繳還記錄(含建議核減

或調整後之補助款得核銷金額及補助款孳息核算結果)、各項費用

之查核結果及查核說明。

三、 工作時程：自成案日起至115/12/24(五)止 

四、 驗收項目、驗收標準及付款方式：

(一) 驗收標準：

工作項目 驗收標準

經費管考作業-期中訪視 

115/10/30 前完成期中書面審查及相關

查核作業，並於審查完成後一週內提交

期中查核報告 1 份及電子檔予本計畫辦

公室。必要時，得辦理實地文件及憑證

抽查。

計畫結案經費查核 

115/12/18 前辦理期末實地查訪及經費

使用查核作業，查核結果分批回傳，並

於 12/24 前發文提交書面查核報告 1 份

及電子檔予本計畫辦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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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驗收方式由需求單位就驗收項目進行查驗，需符合雙方所議定之規格內容。）

五、 承辦單位資格：

(一) 承辦單位必須為依法設立之公司、財、社團法人、公私立大學或

會計師事務所（受查單位之簽證會計師請予迴避）。

(二) 承辦單位須有3年以上政府計畫查帳經驗，以代管補助查核經驗

尤佳（須提供說明資料）。

(三) 本案負責人應具備會計師考試及格之資格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電

子檔）。
六、 重要注意事項：

(一) 承辦單位不得轉包所列之工作項目。

(二) 本案無涉及個資處理，僅提醒承攬商如有涉及個資事宜，請依據

個資管理辦法辦理，並善盡保管義務之責任。

(三) 承辦單位對於因執行本專案所取得工研院及培訓單位之各項文件

與資料，應負保密責任，未經工研院同意，不得授予第三方得

知。


